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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各機關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 

先期審查作業原則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整合各機關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

(含用地取得)先期審查作業，並加強公有建物興建審查之橫向聯繫

機制，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稱公有建物，係指辦公廳舍、校舍、宿舍、市民活動中心、

場館、停車場及其他公有建物。 

三、 各機關提報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時，應依本原則

辦理。但屬延續性計畫，由各機關逐年配合編列預算辦理。 

四、 各機關為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 (含用地取得)，應依照桃園市公有建

物供需調配計畫(以下簡稱供需調配計畫)提報需求，經其一級機關

審核彙總並排列優先順序後，送交本府財政局納入公用需求。 

本府財政局針對前項公用需求應依供需調配計畫所定調配機制進行

調配，經調配後確無適當建物可予滿足，且符合供需調配計畫所定得

予提報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條件者，各機關方得

提報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 

五、 各機關提報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時，應詳實填載

先期審查一覽表(如附表 1，應排列優先順序)、評核表(如附表 2)及

檢附相關文件(土地建物謄本、使用分區、現況照片、市長承諾事項

等佐證文件)，送交其一級機關審核。 

前項附表格式，得由本府財政局依實際需要調整。 

六、 屬聯合興建之計畫者，原則由建物使用需求面積最大之機關主政彙

整提報，並請敘明各機關之分攤金額。 

七、 各機關依第五點規定提報之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

其一級機關應依四年中程計畫預算制度審核，並再次排列優先順序

及匡列所需經費後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初審。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初審結果送交本府財政局，由本府組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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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進行複審。 

各一級機關依第一項規定進行審核時，應考量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

計畫(含用地取得)必要性、成本效益、鄰近設施配置情形及預算執行

進度等因素，朝多目標及立體化方向規劃使用，並秉撙節原則匡列所

需經費。 

八、 前點第二項所定審查小組，由秘書長及本府財政局長分別擔任正、副

召集人，小組成員由本府主計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工務局及秘

書處等機關指派主任秘書以上層級人員擔任。 

審查小組複審時，得視審查案件需要，邀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席。 

本府應將複審結果通知一級機關，並提送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作

為預算編列參考。 

九、未依本原則辦理之購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原則不

得編列概算。 


